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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确定位服务业扩大

开放四大目标

（一）培育形成国际竞争新优

势

1995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为 60.5%，2018 年提高至

68.2%。同期，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

速 5.1%，比世界经济增长（4.6%）快

0.5个百分点。从世界服务贸易情

况看，2018年，全球服务贸易保持

7.5％的强劲增长速度，进出口规

模达 11.5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占

全球贸易的比重超过 40%。世界贸

易组织预测，到 2040年，服务贸易

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将增长至

50%，超过货物贸易，成为全球贸易

发展主引擎。

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国

际水平相比尚有差距。我国服务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不仅与发达国

家 74％的平均水平相差 20个百分

点左右，也明显低于上中等收入国

家 57％的平均水平。在国际市场

上，服务业整体也处于价值链中低

端。因此，“十四五”时期，需通过服

务业扩大开放促进我国服务业规

模和结构调整优化，为我国在国际

竞争中取得新优势奠定基础。

（二）适应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

当前，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

的地位正不断提升，现阶段国际贸

易规则重构的焦点集中于服务业

领域。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

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

步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议）以及其他双边、多边和

目前正在谈判的区域贸易协定中，

各国博弈争论的焦点基本都集中

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例如，CPTPP

文本中将“金融服务”和“电信服

务”这两大类服务贸易独立设章。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开创

性设立了金融服务和电信单独章

节，反映出服务业领域规则谈判逐

渐成为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重要

内容。

我国在很多服务业领域的开

放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不小

差距。在 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18

个行业中，我国仅有 1个行业（建

筑）限制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美国仅有 2 个行业（空运、海

运）、日本仅有 1个行业（法律）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当前我国

在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移动支付、

共享经济等领域有坚实的实践基

础，有塑造和引领国际经贸合作新

规则的能力，但这些优势尚未在国

际上转化成以我为主的规则体系。

因此，应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强

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在我国

具有优势的服务领域率先探索于

我有利的国际规则，提升我国服务

业国际规则话语权。

（三）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当前国际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方向看，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是重

要路径：近 20年来，国际上一些大

型传统制造企业将业务重心从生

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移，世界

500强企业中 50%以上的企业从事

服务业，全球领先制造公司服务收

入占总销售收入平均值约 25%，服

务净利润贡献率平均值接近 50%。

我国制造业目前整体上仍处

于价值链中低端，多数制造业企业

利润主要来源于制造环节，不仅利

润微薄，而且资源消耗巨大。表面

原因是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为

30%左右，与世界上一些制造业发

达的国家相比水平较低（如德国为

39%、美国为 32%）；深层原因是支持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生产性服务

业供给不足，目前我国批发和零售

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房地

产等传统服务业仍占主导地位，占

服务业比重超过 40%。发达国家如

美国在科技服务、金融、信息技术

等生产性服务领域占比超过 40%。

因此，需要通过服务业扩大开放促

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吸引外资更

多流向我国生产性服务领域，为我

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加速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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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释放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

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上升至 10410美元，突破 1

万美元大关。我国居民消费能力显

著提升，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

主要表现形式是消费形态正在由

实物消费加快向服务消费转变：

2019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占比 45.9%，比上年提高 1.7个百

分点。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服

务消费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在此背景下，我国生活服务供

给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2019年，

我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超过 1.5

亿人次，境外旅游消费超过1200亿

美元。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

增强国内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供

给水平，进一步释放我国强大的国

内市场优势。

二、正确处理“十四五”期

间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四大

关系

（一）自主开放和协议开放的

关系

“十四五”时期我国应继续立足

改革开放大局和高质量发展要求，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依托自

贸试验区（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试点等自主开放平台，主动提升

服务业开放水平，探索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同时，结合当前

金融、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

越来越多议题被纳入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的趋势，在自主开放进程中加

强对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电子商

务、数据流动等服务领域的国际经

贸新规则先行先试，为在国际经贸

规则谈判中提出有利于我国的服务

领域国际规则积累经验。

（二）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

关系

“十四五”时期要大幅放宽服

务业准入限制，推进金融、教育、文

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

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

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

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在对外开放的

基础上，注重服务领域对内开放，

坚持竞争中性原则，避免在国内市

场产生新的不公平、不平等竞争环

境。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保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

开放领域，尤其是取消对民营资本

投资的各种限制，推动垄断服务行

业逐步向民营经济开放，释放更多

市场活力。

（三）要素开放和制度开放的

关系

相较于制造业，服务业对制度

环境非常敏感，提升制度型开放水

平是推动服务业更好发展的迫切

要求。一方面，服务业健康发展需

要人才、信息等要素支撑，“十四

五”时期要进一步保障服务业开放

发展的要素供给，引导全球资金、

人才、技术等资源要素向我国集

聚。另一方面，推动规则、规制等制

度型开放，完善服务业行业管理体

制机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

（四）扩大开放和风险防控的

关系

服务业具有“无边界”特征，带

来的开放风险可能会危及国家经

济安全。“十四五”时期在积极提升

服务业开放水平的同时，要更加注

重开放风险防控，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健全风险防控机制，通过创新

服务业开放方式等阻断风险外溢

渠道，着力防范化解服务领域开放

的重大风险，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三、精准把握“十四五”时

期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四大

重点

做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工作。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是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

时代特征的服务业体制机制的客

2016年—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发展对比（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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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需要，也是构建与国际规则相衔

接的服务业扩大开放基本框架的

重要举措。“十四五”时期，应围绕

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做

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加强顶层设

计，明确试点工作总体方向、遴选

区域范围、确定试验重点、创新赋

权机制等；加快开放步伐，通过试

点工作率先在金融、科技、文化、商

务服务等我国急需“补短板”领域

加快开放，在服务业发展新业态、

新模式、新路径方面率先形成一批

开放经验；加强与自贸试验区（港）

等自主开放平台联动，形成对比试

验、互补试验格局，提升我国服务

业自主开放水平。

加快服务业重点领域扩大开

放步伐。围绕我国改革开放大局和

当前国家重大关切，积极推动重点

服务领域加快开放。一是有利于破

除垄断、释放活力的服务领域。加

快电力、金融保险、电信业等垄断

性服务业开放，实现竞争性环节市

场化，激发更多活力。二是有利于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服务领域。金融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人力

资源管理服务、会计审计服务、培

训咨询服务等对提升制造业创新

水平、促进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具有

重要作用，需加快开放。三是有利

于满足内需的服务领域。加快推动

教育、文化、医疗、娱乐、健康、养老

等生活性服务业开放，丰富高品质

生活服务业供给，满足居民消费需

求。四是有利于引领服务业国际经

贸规则的服务领域。我国在跨境电

商、移动支付等前沿数字服务领域

发展优势渐显，应把握住这些领域

国际规则尚未形成广泛共识的契

机，在网上消费者保护、数字产品

征税、数字货币等方面提出规划方

案，以国内规则为基础推动国际规

则建立。

以服务业开放推动国际国内双

循环。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推动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

方面，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服务内循环。从深化改革开

放、完善财税政策、健全价格机制、

丰富要素供给等方面着手，促进研

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

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人力资

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最大

限度地激发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活

力，为我国制造业转型提供服务支

撑，形成国内生产服务—制造发展

循环。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

展的同时，继续大力发展生活性服

务业，不断丰富健康、家庭、养老等

服务产品供给，形成国内生活服

务—消费升级循环。另一方面，推动

服务领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促进服务外循环。加快出台跨境服

务贸易负面清单，促进服务贸易发

展。巩固提升旅游、建筑、运输等传

统服务贸易，培育文化创意、数字服

务、信息通讯、现代金融、广告服务

等新兴服务贸易，扩大研发设计、节

能环保、质量管理等高技术服务进

出口。扩大服务业双向开放，进一步

压减负面清单中服务业条目，鼓励

外资更多投向高端服务领域。以共

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引导有条件

的服务企业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

拓展市场，更好利用国外先进的服

务生产要素助力我国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优化服务业营商环境，贯彻落

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推动资金

跨境流动便利，规范数据跨境安全

有序流动，为各类人才提供工作生

活便利，为我国服务业发展集聚全

球资源。

创新服务业开放方式防范开

放风险。大力增强服务业对外开放

风险防范能力，通过创新开放方式

平衡好服务业开放和安全。一是探

索“小步快跑”的渐进式开放。在同

等风险的情况下，对于服务半径可

控、能够相对固定营业场所的行

业，如文化娱乐经营、教育培训等

可逐渐加快开放速度、加大开放尺

度，再递次扩大开放范围。二是探

索“两头在外”的过渡式开放。探索

在我国设立“服务贸易特殊监管

区”，在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等领域，开展类似

货物“两头在外”出口加工形式，允

许在区内制作，再出口到国外，待

监管制度和手段进一步成熟丰富

后，逐步放开国内市场。▲

（本文全文转载《国际贸易论坛》

2020年第三期）

2020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总体情况（单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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